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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繳交新進人員體檢報告?

⚫法源依據：
➢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。

➢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6條。

⚫相關罰則：
➢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5條雇主處3-15萬元罰鍰。

➢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6條員工處3,000元以下罰鍰。

勞工有接受體格檢查之義務。



新進體檢報告最晚應何時繳交?

⚫新進人員體格檢查目的：
➢瞭解員工健康狀況，適性配工。

➢落實預防醫學，早期發現疾病，早期治療，並維護
及促進校園安全(防止傳染病傳播)。

★ 計畫型人員因計畫異動頻繁，故與人事室討論後以
退保後重新加保方認定為新進人員。

新進體檢報告最晚應於起聘日當天繳交。



新進人員體格檢查醫院

⚫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為本校合作醫
院。攜帶「高雄醫學大學新進人員體格檢查通
知單」(環安室網站新進人員體格檢查專區下載)
及「身分證正本文件」到院受檢可享：

➢ 優惠價 900元(原價:1365元)。

➢ 提供早餐乙份。

⚫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勞工體格及健康
檢查醫療機構。

(網址: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asshp/hrpm1055.aspx)



新進人員法規規定體檢項目



新進體檢報告繳交年限

⚫未滿40歲，可繳交5年內之體檢報告。

⚫ 40~64歲， 可繳交3年內之體檢報告。

⚫ 65歲以上，可繳交1年內之體檢報告。

★以上所繳交之體格檢查報告(含舊有報告)，須符合：

1.法規規定項目，若有不足項目，仍須加做該項檢查。

2.檢查醫院需為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勞工體

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。



新進人員報到資料繳交流程

1.請新進人員於起聘日前三天將「體檢報告」及「新進人

員體格及健康檢查同意書」備妥掃描後，傳送至環安室

兩位職護信箱：李宣瑢小姐：vickyli@kmu.edu.tw、

曾家琪小姐：cindy@kmu.edu.tw。

2.環安室職護線上審核後將以信件通知當事人，請收到環

安室審核通過通知信後，再至人資室辦理報到。

★「體檢報告」請務必於「起聘日前」繳交，未繳交體檢

報告者，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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